
海安市财政局 海安市农业农村局
海财农函〔 2021〕4号

关于海安市2021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(耕地地 力保护）发放工作情况的报告
江苏省财政厅、江苏省农业农村厅：

根据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下达2〇21年度耕地地 

力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苏财农〔2们1〕29号）和《关于印 

发江苏省农业支持保护补贴（耕地地力保护）实施方案的通知》 

(苏财基层[2017] 14号）文件精神，我市按照文件要求，认真 

组织实施，已完成2021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（耕地地力保护） 
资金发放的各项工作。现报告如下：

2 0 21年我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按照确权耕地面积中粮食种 

植面积（包括菜地）及湖桑面积为补贴计发依据，暂缓确权的村 

(组）和有争议未确权的农户，计发依据为原二轮承包面积；村 

组机动地补贴计发依据为在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确认的耕地或 

相关职能部门确认的耕地（质量达到耕种条件并实际种植）。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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